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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大校发〔2017〕157号

大连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位授权点建设，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管机

制，保证学校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<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>的通

知》(学位〔2014〕5 号)，结合我校实际工作开展情况，对

原《大连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大工大校发[2011]155号）进行修订。

一、本办法适用抽查范围

本办法所指学位论文抽查范围包括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

室（以下简称“国务院学位办”）、辽宁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“省学位办”）等上级单位及大连工业大学学位评

定委员会抽查的学位论文。

二、抽查及送审方式

1.国务院学位办、省学位办和其他上级部门组织的学位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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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按上级有关部门规定执行。

2.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查工作，博士学位

论文100%送审，送审和评阅工作由学科组织。硕士学位论

文各学院、学科抽查比例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确定，送审工

作由研究生学院通过“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系统”组织实施，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协助开展。

3.抽查到的学位论文一律实行双盲匿名评阅。送审的论文必

须隐去作者、指导教师的姓名（含扉页、致谢、取得的学术

成果等项）。

三、国务院学位办、省学位办和教指委送审论文一般

为3份。3位专家中有2位以上（含2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

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将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；3位专家

中有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将再送2位同

行专家进行复评。2位复评专家中有1位以上（含1位）专家

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将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

论文”。

对被国务院学位办、省学位办和其他上级部门判定为“存在

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处理如下：

1.对被国务院学位办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由校长

对所在学院（系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进行质量约谈；

2.对被省学位办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由分管研究

生工作的校领导对所在学院（系）分管研究生教育的院长进

行质量约谈；

3.暂停指导教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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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学院拟文 2017年12月21日印发

4.同一指导教师三年内出现两次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暂停

该指导教师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；

5.对被国务院学位办判定为“存在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”学

科，按教育部对我校博士招生的削减数来减少该学科博士招

生数并责令其限期整改。 

四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送审的硕士论文评审结果及处理

办法按照《硕士学位论文抽查盲审实施办法》执行。

五、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将作为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与动态调

整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六、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，原《大连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办法（暂

行）》（大工大校发[2011]155号）废止。

2017年1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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